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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大 学 文 件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宁夏大学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制度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《宁夏大学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制度（试行）》已经 2022 年

第 27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宁夏大学 

2022 年 12 月 28 日 

 

 

宁大校发〔2022〕235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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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大学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制度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强化实验室安

全教育培训和准入管理工作，防止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师

生员工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、制度，结

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进入宁夏大学实验室学习、工作

的人员，包括教师、学生、进修人员、访问学者、其他外来人员

及临时人员等。上述人员均须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，方可获

准进入实验室开展学习和工作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的安全教育培训是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

验室（课题组）等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行的上岗前及在岗期间

的安全教育及培训，不包括生物安全、特种设备、放射性同位素

和射线装置等国家有要求的特殊岗位培训。特殊岗位按国家要求

持证上岗，并定期参加复审培训。 

第四条 各二级单位应在本制度基础上，结合学科特点，对

有特定安全要求的实验室制定相应的准入管理细则。 

第二章  职责与分工 

第五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实行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验室

（课题组）三级安全教育体系。通过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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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安全责任意识，帮助其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。 

第六条 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组

织实施。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同时负责全校实验室人员安全准入

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，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校级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试平台的开发、建设、维护； 

（二）校级实验室安全培训和考试的组织开展； 

（三）监督、检查各学院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实施情况。 

第七条 二级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培

训，监督所属各实验室（课题组）做好专项安全教育，严格落实

安全准入制度。 

第八条 各实验室（课题组）负责人、研究生导师负责本实

验室（课题组）的安全教育，严格落实安全准入制度。 

第三章  准入制度的实施 

第九条 校级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主要针对新入学的本科生

和研究生，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在线自主学习。通过宁夏大学“实验室综合管理平台” 

中“实验室安全考试系统”在线完成学习系统中的全部政策法规、

安全知识、习题等内容，累计学习时间不少于 6 小时。 

（二）在线考试。登录“实验室综合管理平台”中“实验室

安全考试系统”进行考试。考试前需签订承诺书，考试时长 90

分钟，总分 100 分，规定时间内得分超过 90 分（含）为考试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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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。每人可以进行 3 次考试，成绩以最高得分为准。考试成绩合

格后，学生可自行打印考试合格证书。考试合格证书有效期 2 年，

证书过期须重新参加安全准入考试。 

未获得合格证书的人员，不得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工作；本人

可向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提出补考申请，并参加学校组织的补考。

各单位可鼓励学生每年通过“实验室综合管理平台”中“实验室

安全考试系统”进行自主学习和考试。 

第十条 二级单位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面向本单位全体师

生，包括通识安全知识、专业安全知识培训、各类相关讲座等。

通识安全知识培训包括学校安全管理体系与制度、安全事故与案

例分析、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、初级救护等内容。专业安全知识

培训分为化学类、生物类、辐射类、特种设备类等模块。教学科

研单位应根据学科专业涉及危险源的情况将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

内容“进课程、进大纲”。 

第十一条 各实验室（课题组）负责人、研究生导师应结合

学科专业特点和从事的研究内容，负责对新进师生进行专业实验

室安全教育与培训，包括实验涉及的安全知识、安全注意事项与

应急措施、安全操作规程、个人防护要点、应急设施的使用等，

并做好安全培训记录。 

第十二条 访学和进修人员应接受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，并

参加校级安全准入考试，取得考试合格证书方可进入实验室。其

他人员如需进入实验室，应当遵守实验室安全相关国家法规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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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的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，接受实验室（课题组）安全告知和必

要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并经实验室负责人同意后，在实验室人员陪

同下才能进入实验室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二级单位、实验室（课题组）须严格执行实验室

安全准入制度，未落实安全教育和准入要求的，对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进行通报批评；造成安全事故的，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给予

相应处理，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

之日起施行。 

 

宁夏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2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
 （共印 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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